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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類及定義」、「放流水標準」與「事業或污水下水

道系統排放或疏漏廢（污）水或污染物緊急應變辦法」3 項修正草案 

公聽研商會議議程 

壹、 會議時間：108 年 1 月 22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10 時 0 分 

貳、 會議地點：環保署 11 樓會議室 

參、 會議議程： 

時間 議題 單位 

09：50~10：00 報到 

10：00~10：10 主席致詞 

10：10~11：00 「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類及定義」及「放流水標準」

修正草案 

業務單位說明

及意見討論 

11：00~12：00 「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或疏漏廢（污）水或

污染物緊急應變辦法」修正草案 

12：00~ 散會  

肆、 說明： 

一、 本署已於 107 年 10 月 22 日及 10 月 26 日分別預告「水污染

防治法事業分類及定義」、「放流水標準」、「事業或污水下水

道系統排放或疏漏廢（污）水或污染物緊急應變辦法」3 項

法規命令修正草案。 

二、 因應預告期間參酌各界意見，修正及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 有關「水污染防治法事業分類及定義」修正草案，依農

委會 107 年 12 月 14 日以農牧字第 1070733058 號函通

知，現行已有畜牧場與水蚤養殖業農業事業廢棄物再利

用試驗計畫經審查同意，考量該等對象目前尚非水污染

防治法之事業，其廢水排放之特性為一次性且大量，而

有影響水體品質情形，故參考漁牧綜合經營規模，納入

水產養殖業之對象管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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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有關「放流水標準」修正草案，為強化管制戴奧辛排放，

於附表 7 修正廢棄物焚化設施事業之適用條件，並於

108 年 1 月 4 日辦理第 2 次預告;另基於海水總餘氯管

制項目檢測方式屢有爭議，明確檢驗項目以氯生成氧化

物表示。 

（三） 有關「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或疏漏廢（污）水或

污染物緊急應變辦法」修正草案，修正內容如下： 

1. 考量現行規定之適用條件，無法作為應執行前置作業

之認定對象，而實務上含有害健康物質或含酸、鹼

物質之原廢（污）水或有功能不足、繞流排放、稀

釋等重大污染情節者，其排放之廢污水已有造成水

體嚴重危害風險之虞，爰修正草案條文第 2 條明確

適用條件。 

2. 考量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採取之應變前置作業執

行實務，修正草案條文第 4 條規定，採分級管理，

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均應執行第 1 項之內容（如

備置應變器材設備，並定期檢查；建立當地主管機

關、自來水單位及農田水利單位之聯絡人姓名及聯

絡方式之名冊等），特定對象應另執行第 2項內容（如

擬訂水污染突發事故緊急應變前置作業及污染發生

時應變措施；有無法自行清除處理廢（污）水或污

染物、備足應變設備或採樣、檢測者或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認定有必要者，需找尋協力廠商並

簽訂同意書等）。以及明確應簽訂同意書之內容項

目。 

3. 配合修正草案條文第 4 條第 2 項規定之期限，增列草

案條文第 5 條，依新設者、既設者及主管機關指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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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對象，分別規定應完成前置應變作業期限，並增

列水污染突發事故緊急應變前置作業及污染發生時

應變措施變更之規定。 

4. 考量將處理後之廢（污）水排入排水溝之業者，無法

依規定進行背景值之採樣，以及明確污染地下水體

者之適用法規等實務，修正草案第 6 條第 7 款第 1

目及第 8 款之規定。 

5. 簡化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同時屬毒性及關注化學

物質管理法第 35條規定應檢送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

者，其提送水污染突發事故緊急應變前置作業及污

染發生時應變措施報主管機關備查之行政程序，故

增列草案條文第 7 條。 

6. 為免除於緊急應變時，採取以桶裝、槽車或其他非管

線、溝渠，清除緊急應變之廢（污）水，至作業環

境外之行為，須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，以及相關

申報規定，爰增列草案條文第 8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

之規定。 

三、 特依法制作業程序召開本次公聽研商會議，廣納各界意見。 


